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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第 123號法律公告

《2002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(修訂附表 3及 7) 公告》

(根據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

第 72(1) 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公告自海事處處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

2. 主要航道

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 附表 3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廢除第 3(a)(i)、(ii)、(iii)、(iv) 及 (v) 項而代以——

"(i) 北緯  22°  19.475′，

東經 114°  05.331′；

(ii) 北緯  22°  19.121′，

東經 114°  05.984′；

(iii) 北緯  22°  19.531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701′；

(iv) 北緯  22°  18.975′，

東經 114°  07.781′；

(v) 北緯  22°  17.775′，

東經 114°  08.764′。

註：第 3(a) 項的㆞理坐標值採用 WGS 84。"；

(b) 廢除第 3(b)(i)、(ii)、(iii)、(iv)、(v)、(vi)、(vii) 及 (viii)  項而代以——

"(i) 北緯  22°  17.691′，

東經 114°  08.614′；

(ii) 北緯  22°  18.842′，

東經 114°  07.664′；

(iii) 北緯  22°  19.171′，

東經 114°  07.020′；

(iv) 北緯  22°  19.168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767′；

(v) 北緯  22°  19.000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459′；

(vi) 北緯  22°  18.858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197′；

(vii) 北緯  22°  18.325′，

東經 114°  05.914′。

註：第 3(b) 項的㆞理坐標值採用 WGS 84。"。



3. 專用碇泊處

附表 7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廢除第 1(b)(i)、(ii)、(iii)、(iv)、(v)、(vi) 及 (vii) 項而代以——

"(i) 北緯  22°  18.858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197′；

(ii) 北緯  22°  18.325′，

東經 114°  05.914′；

(iii) 北緯  22°  17.825′，

東經 114°  05.964′；

(iv) 北緯  22°  18.409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515′；

(v) 北緯  22°  19.000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459′。

註：第 1(b) 項的㆞理坐標值採用 WGS 84。"；

(b) 廢除第 2(c)(i)、(ii)、(iii)、(iv)、(v)、(vi) 及 (vii) 項而代以——

"(i) 北緯  22°  18.409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515′；

(ii) 北緯  22°  19.000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459′；

(iii) 北緯  22°  19.168′，

東經 114°  06.767′；

(iv) 北緯  22°  19.171′，

東經 114°  07.020′；

(v) 北緯  22°  18.927′，

東經 114°  07.496′；

(vi) 北緯  22°  18.792′，

東經 114°  07.547′；

(vii) 北緯  22°  18.358′，

東經 114°  07.197′。

註：第 2(c) 項的㆞理坐標值採用 WGS 84。"。

海事處處長

崔崇堯

2002年 7月 2日

註  釋

本公告修訂《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》(第 313章，附屬法例) 附表 3及附表 7，以將現時

的北航道、西面檢疫碇泊處及西面危險品碇泊處的範圍重新劃定，藉此提高使用該航道或碇

泊處的船隻的安全。


